表單的頂端

發文字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1.06.29.八十一局肆字第23723號函

公(發)布日：081.06.29

  關於今後是否製發公教人員服裝問題，經簽奉行政院核定：為配合勤儉

  建國政策，及考量政府財政負擔，今後不再製發公教人員服裝；至業務

  性質特殊，原規定有穿著統一制服之必要者，仍從其規定辦理。（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81.06.29. 八十一局肆字第二三七二三號函）
表單的底部

行政院主計處92.06.19處實一字第○九二○○○三九一三號

請釋示會計人員執行經費審核，對於應遵循之法令有所疑義案。 
 

                      行政院主計處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發文字號：處實一字第○九二○○○三九一三號
主旨：關於貴府函請釋示會計人員執行經費審核，對於應遵循之法令有所疑義乙案
      ，復如說明二∫七，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九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府主會字第○九二○○二五六○○號函。
  二、可否於費用基準規範之一、二級用途別科目外，依業務計畫之實際需要增列
      如工作費、評審費、服裝費之其他項目部分，查縣（市）各機關單位預算有
      關用途別科目應行注意事項第三點規定：「各機關不得於規定之第一、二級
      用途別科目以外，增列任何名稱之科目，其確有特殊原因及事實，致原定科
      目不敷應用時，應依照預算法第九十七條之規定，事先擬具科目名稱，詳敘
      理由專案報經核准後補充。」，貴府如有業務需要而需增列第一、二級用途
      別科目，應依上揭規定程序辦理。
  三、有關工作費部分，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七點規定：「各機關學
      校有關員工待遇、福利、獎金或其他給與事項，應由行政院配合年度預算通
      案核定實施，非經專案報院核准，絕對不得於年度進行中自訂標準先行支給
      。」，因工作費係屬津貼性質，應依上揭規定辦理。
  四、有關評審費部分，查中央目前並未訂有評審費之標準，惟其性質核與審查費
      性質相似，可依本處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處忠六字第○九二○○二一三五
      號書函規定：「出席費及審查費之支給，應依行政院頒『統一彙整修正各機
      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辦理，其中出席費係因會議之出席所得支給
      之酬勞，審查費（屬稿費之一）係因提供書面審查意見所得支給之酬勞，二
      者性質有所不同，是以就會議之出席，不得重複支給出席費與審查費，惟如
      於出席會議之前先行提供書面審查意見，則得依前述規定支給審查費，而為
      免浮濫，機關仍應按案件性質從嚴認定，如所作審查僅係作為出席會議時發
      表意見之參考，屬會前準備工作，其與書面審查仍有所不同，不得支給審查
      費。」辦理，至審查費之編列與執行標準，查九十二年度縣（市）、鄉（鎮
      、市）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縣市各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
      內均有規定，其編列及執行自應依該規定標準辦理。
  五、有關服裝費部分，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八十一局肆
      字第二三七二三號函規定略以，為配合勤儉建國政策，及考量政府財政負擔
      ，今後不再製發公教人員服裝；至業務性質特殊，原規定有穿著統一制服之
      必要者，仍從其規定辦理。是以，為配合上揭規定，已無訂定一般公務機關
      製發制服標準，惟經考量部分業務性質特殊人員依規定仍有穿著制服之必要
      ，所以縣（市）、鄉（鎮、市）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內，乃訂有護產人
      員工作制服標準；另營業基金預算共同項目編列標準規定：「員工工作服於
      工作時必須穿著或規定上班必須穿著之人員（如生產線上之作業人員、行局

      櫃檯人員等），得逐年製發，並於預算內說明。其價格標準，除工作性質特
      殊，應說明原因，從其需要編列外，餘按員工每人每年二、五○○元編列，
      統一製發，不得發放代金。」，是以，有關公教人員服裝之製發，請依照上
      揭規定辦理。
  六、依據統一彙整修正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第一項第五點規定：「
      出席費之支給，以每次會議二、ＯＯＯ元為上限，由各機關視會議諮詢性質
      酌予支給」，其中所稱「每次」定義為何乙節，由於各機關出席費之發給，
      主要係對提供專業性與技術性諮詢之專業人員所支給之酬勞，其並非強制性
      支給項目，且限於邀請本機關以外學者專家，參加具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
      諮詢事項會議者。爰此，機關延聘同一專家於同一天參加不同場次，或同一
      業務性質分次辦理之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會議，應在符合上述支領要
      件之前提下，由邀請機關視經費狀況衡酌支給。
  七、至中央補助地方政府之經費，其執行究係以中央規定補助項目或標準為審核
      依據，或回歸縣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作為審核標準乙節，有關中央對
      地方補助款，其中屬一般性補助款者，因具有財政補助性質，且已悉數列入
      地方政府年度預算，故其執行應回歸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至中
      央各機關計畫型補助款部分，如有涉及九十二年度縣（市）、鄉（鎮、市）
      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或縣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中所列之縣市各
      機關用途別科目分類及執行標準表中之經費項目者，原則上仍宜以上開標準
      為其執行審核依據，如非屬前述經費項目者，則可由中央或受補助之地方政
      府參酌相關法令辦理。
正本：澎湖縣政府
副本：本處第一局、本處中部辦公室（第一科）

